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
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學分證明書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  名
	
	學  號
	
	系（所）別
	

	生  日
	   年   月   日
	電  話
	
	證書字號
	（學生免填）

	修習
階段別/組別
	□學前教育階段   ■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
	□身心障礙類組   ■資賦優異類組 


· 本申請表為教育部訂頒自92.10.02起生效之「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」，適用92.10.02起開始修習教育學程者。

· 請選勾已修課程，填妥相關資料；並在歷年成績單上以螢光筆劃記出所修習科目。

	類  別
	修課

學年度/學期
	課程名稱
	教育部採計
之學分數*
	成績
	實際修習之學分數
	備註

	一般教育專業課程
	國民小學教育階段
	至少五門課10學分
	
	□教育心理學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育哲學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育社會學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育概論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學原理
	2
	
	
	

	
	
	
	
	□班級經營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育測驗與評量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學媒體與操作
	2
	
	
	

	
	
	
	
	□課程發展與設計
	2
	
	
	

	
	
	
	
	□輔導原理與實務
	2
	
	
	

	
	
	
	
	□
	
	
	
	

	
	
	
	
	□
	
	
	
	

	特殊教育專業課程
	共同必修
	必修10學分
	
	□特殊教育導論
	3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學生評量
	3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教學實習
	4
	
	
	

	
	類組必修課程
	至少必修10學分
	
	□資優教育概論（必修）
	2
	
	
	

	
	
	
	
	□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（必修）
	4
	
	
	

	
	
	
	
	□創造力教育
	至少選修三門課
	2
	
	
	

	
	
	
	
	□領導才能教育
	
	2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心理輔導
	
	2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
	
	2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教育專題研究
	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數學資優教育
	
	2
	
	
	

	特殊教育專業課程
	資賦優異類組選修課程
	
	
	□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（系必修課）
	
	
	
	

	
	
	至少選修8學分
	
	□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（系必修課）
	
	
	
	

	
	
	
	
	□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
	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生涯輔導
	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
	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族群資優教育
	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親職教育
	
	
	
	

	
	
	
	
	□高層思考訓練
	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教育模式
	
	
	
	

	
	
	
	
	□閱讀理解策略
	
	
	
	

	共採計
	
	學分


       備註: 一、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：至少為40學分。

              二、教育部所規定學分數未標註者，為實際所修習學分數皆可認定。

             二、請檢附歷年成績單（含抵免表）。

	申請人
	特教系辦
	校長

	
	
	


繳費收據    申請聯黏貼處 (100元)








適用102學年度以前（含）入學之身心障礙類組

